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温馨提示

毕业生党员：

根据党内有关规定，党员工作单位、经常居住地发生变动的，或者外出学习、工作、生活6个月以上并且地点相对固定的，应当转移组织关系。为便于您顺利完成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有关事宜，温馨提示如下：

1.如您要转往校外，需向学院组织员老师提供拟转入党员组织关系的党组织“抬头”（必须是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和“去向”（就业或学习单位、乡镇、街道或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等名称）。

①已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党员。就业或学习单位已建立党组织的，组织关系应转往就业或学习单位党组织。就业或学习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请您联系落实党员组织关系接收单位，可转往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园区、楼宇、商圈等党组织，确有困难的，也可转往单位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党组织，或随同人事档案转往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
②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党员。可将组织关系转往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人事档案转往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

2.您需要及时到接收组织关系的党组织报到，办理转入手续。转往党组织可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线上办理的直接通过线上转接；不能通过线上转接的，需在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内（90天）交到转往党组织，经对方在回执联上加盖党组织公章后，将回执联返回至原学院党委。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请您务必在确认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告知原所在学院党委组织员老师。
3.如您继续在本校学习或工作，需向学院组织员老师提供拟转往的学院或党支部信息，办理线上校内转移。

4.转出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返回回执、未落实组织关系，无正当理由拒不与原学院党组织联系、情节严重的，学院党委将依据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予以处置。

5.党员如有工作变动，需尽快联系学院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更改手续。办理更改手续时，从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中转出的需将党员信息退回，开具了纸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需将原件退回。
6.因故未能及时转移组织关系的，可在6个月之内向学院申请重新转移组织关系。

7.要增强政治意识，离开学校之后，主动到转入党组织报到，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8.如果您是预备党员，要积极主动与转往党组织联系，汇报基本情况，并定期提交思想汇报，预备期满时及时提出转正申请。

9.您的党员材料已归档至您的人事档案，转入党组织可调取人事档案查档。

如您有相关问题可联系学院组织员李继红老师。

校党委组织部地址：城关校区西区贵勤楼305室

联系电话：0931-891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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